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

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84号文），探索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提高跨境证券投融资汇兑便利，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牵头海南金融监管局、海南证监局、海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外汇局海南省分局联合起草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提高跨境证券投融资汇兑便利”；《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银发〔2021〕84号）进一步明确“探索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支持境外投资者投资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试点资管产品”）。

 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全面研究起草《实施细则》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对拟解决的问题、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等内容进行论证；对有关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实施细则》有利于规范统一海南自贸港内金融机构探索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试点的方向原则和尺度标准，防控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吸引境内外资产管理金融机构到海南自贸港展业，弥补自贸港金融短板，提高国际化金融服务水平。

2022年4月和5月，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分别向本单位其他部门和海南金融监管局、海南证监局、海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及各金融机构两轮书面征求意见；2024年6月与海南金融监管局、海南证监局、海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及部分银行召开了专题讨论会；2024年8月-12月，对口征求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已充分吸收采纳。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九章五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总则，明确相关定义，试点管理部门分工及试点主要原则；二是试点机构条件及试点报备程序；三是试点资管产品范围；四是境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五是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及汇兑；六是试点规模管理；七是境外投资者保护及纠纷化解；八是统计监测及监督管理；九是附则。



